附件1

安全生产“监管执法年”相关制度建设安排

	序号
	监管执法制度建设任务
	责任部门
	完成时间

	1
	制定“一月一警示、两月一行动”工作制度及计划
	省、市、县安委办；

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省级部门制定“两月一行动”工作方案。
	3月底

	2
	建立安全生产不良行为“黑名单”定期公示抄送制度
	各级安委办
	3月中旬前建立制度，每季度公示抄送1次

	3
	厘清本部门安全监管执法职责边界，制定并公布安全监管执法权力清单，合理划分省、市、县三级监管执法事权
	省安监局、省住建厅、省国土厅、湖南煤监局、省质监局、省煤炭局、省消防总队、省交警总队、省水运管理局、省运管局、省水利厅等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。
	5月底前

	4
	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记录制度
	
	4月底前建立制度并落实

	5
	建立“四不两直”和“双随机”抽查制度
	
	

	6
	建立向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案件移送制度
	
	

	7
	建立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合法性审查和听证制度
	
	

	8
	建立行政处罚决定书公示制度
	
	


附件2

监管执法年“两月一行动”工作安排

	序号
	时间
	工作任务
	工作内容

	1
	1-2月
	研究制定执法年具体方案；开展春节两会专项执法行动。
	1.各地各部门专题研究安全生产“监管执法年”活动方案，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；

2.组织开展春节两会期间专项执法行动。

	2
	3-4月
	制定年度执法计划；开展复工复产专项执法行动。
	1.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，3月15日前将安全生产年度执法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，并报同级安委办备查；

2.开展以复工复产安全为重点的专项执法行动。

	3
	5-6月
	开展汛期专项执法行动；查办和公开一批大案要案；通报“两月一行动”情况。
	1.开展汛期安全生产集中执法，查办一批大案要案；

2.开展以案说法活动，在主流媒体集中公开一批大案要案；

3.对上期“两月一行动”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并通报。

	4
	7-8月
	开展高温季节专项执法行动；开展执法监察；总结上半年“两月一行动”和执法情况并通报。
	1.开展高温季节安全生产联合执法行动；

2.开展执法监察行动，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对下级部门监管执法工作进行监察督导；

3.对“两月一行动”和监管执法年工作情况进行半年总结并通报。

	5
	9-10月
	开展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；开展工作督查；通报“两月一行动”情况。
	1.组织开展多部门集中执法、联合执法行动，保障国庆黄金周生产安全；

2.对各地监管执法年工作情况开展督查督导；

3.对上期“两月一行动”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并通报。

	6
	11-12月
	开展执法监督监察行动，进行执法质量考核。
	1.以岁末年初生产安全为重点，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；

2.组织开展执法监察行动和执法质量考核，总结考核监管执法年工作。


附件4
监管执法工作情况月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      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项   目
	单位
	本月数
	累计数

	组织（包括日常、集中、联合、专项等）执法活动
	次
	
	

	出动执法人员
	人（次）
	
	

	检查生产经营单位
	家
	
	

	下达执法文书
	份
	
	

	立案调查
	起
	
	

	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
	份
	
	

	经济处罚
	万元
	
	

	已到账
	万元
	
	

	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价值
	元
	
	

	责令停产停业
	家
	
	

	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照
	个
	
	

	取缔关闭
	处
	
	

	问责领导干部
	人
	
	

	行政拘留
	人
	
	

	抓捕涉嫌犯罪人员
	人
	
	


